附件2
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范围

(第一批)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有关规定，我部将大鲵列入《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范围（第一批）》，出售、运输、携带、寄递大鲵成体及其制品的，应当按照《养殖大鲵及其制品标识加载技术规程》（附后）加载专用标识，《养殖大鲵及其产品标识技术规程（试行）》（农办渔〔2015〕33号）同时废止。

    附件：养殖大鲵及其制品标识技术规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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